
碑政发〔2024〕20 号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：

经 2024 年 9 月 19 日第 19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：

郭伟同志任碑林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（兼）；

张彤同志任碑林区交通运输局局长（兼）；

柴华同志任碑林区特色街区和总部楼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

主任；

潘一波同志任碑林区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；

高海娜同志任碑林科技产业管理办公室主任；

山岳同志任碑林区柏树林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

张文峰同志任碑林区文艺路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李岩同志任碑林区张家村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王贵同志任碑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闫博骞同志任碑林区政府督查专员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免去：

郭健同志碑林区特色街区和总部楼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

任职务；

柴华同志碑林区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职务；

尚风雷同志碑林科技产业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张力同志碑林区柏树林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张彤同志碑林区文艺路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赵斌同志碑林区张家村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李岩同志碑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韩伟同志碑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、兼任的碑林区国

防动员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王会民同志碑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高海娜同志碑林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潘一波同志碑林区特色街区和总部楼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

副主任职务。

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9 月 19 日

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；

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9 日印发


